
附件1

2025年度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实施方案

2025年度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对象为从事设施农业的农

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,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

织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经营主体 (以下简称 “经营主

体”),从事设施农业新建和改扩建生产获得的贷款

一、贴息对象

。

1.贷款贴息仅限本省范围内的银行贷款,且申请贴息前所

贷款项目无利息逾期

二、贴息条件

支持用于保障粮食、油料、蔬菜、水产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

全供给的设施种植设施、设施渔业设施以及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

施、粮食减损烘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固定资产贷款,给予一定比

例贴息。

。

2.贴息标准采取 “双限”控制,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

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(LPR)的70%且不超过2%,单个经营主

体单个年度获得的贴息资金不超过200万元。
3.资金应重点用于满足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基

-1-



础设施建设、固定资产设备投资。

4.2025年贴息政策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 

月31日,贷款不足一年的按照实际用款天数计算。连续贴息年

限最长不超过5年。

5.对已享受其他贴息政策的贷款不再享受本次贴息。

6.借款主体已在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管理平台 (网址:ht-

tps://acpmp.agri.cn)注册,并在平台 “融资项目库”模块中

录入主体情况、项目类型、建设内容、投资规模、融资需求等相

关信息,录入时项目类型选择 “现代设施农业项目”。

7.企业及法人代表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未被行政机

关作出行政处罚,或被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处罚或列为失信执行

人。
三、申报材料

1.申请报告。

2.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实施情况。

3.对贷款数据资料真实性的承诺。

4.申请贴息明细表,应包括每笔贷款的借款主体名称及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、资金用途、发放时间、实际贷款或

支用金额、结清日期、实际使用期限、贷款利率、已结息金额、

本次应贴息金额、项目是否录入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管理平台 “融

资项目库”、接收贴息资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等内容。

    相关材料每个企业单独胶装成册,扉页列清目录,并按目录

顺序逐一编码装订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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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5年度中小畜禽规模养殖场贷款贴息

实 施 方 案
一、贴息对象

根据当前全省畜牧业发展实际,2025年度贷款贴息对象为

全省中小畜禽规模养殖场 (以下简称 “企业”),不包括在主板、

创业板上市的大型畜禽养殖企业及其子公司、分公司。

二、贴息条件

对企业2025年度用于养殖环节基础设施建设、固定资产设

备投资获得的贷款给予一定比例贴息。

1.非银行金融机构取得的贷款不属于政策补助范围,已享

受其他贴息政策的贷款不再享受本次贴息,申请贴息前所申报贷

款项目无利息逾期。

2.对于从事多种经营业务的企业,应严格区分贷款用途

,确实无法划分的可按产值比例核定资金贷款规模。

3.贴息标准采取 “双限”控制,即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

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(LPR)的70%且不超过2%,单个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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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年度获得的贴息资金不超过200万元。申报贷款贴息资金超

过贴息资金总量的,按比例进行补贴。

4.2025年贴息政策统计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

12月31日。统计时间内到期的贷款,按照实际付息时间计算,

未到期的贷款,按照贴息截止时间计算。

5.借款主体已在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管理平台 (网址:ht-

tps://acpmp.agri.cn)注册,并在平台 “融资项目库”模块中

录入主体情况、项目类型、建设内容、投资规模、融资需求等相

关信息,录入时项目类型选择 “现代设施农业项目”。

6.企业及法人代表近三年未被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,或

被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处罚或列为失信执行人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(加盖企业公章)。

2.企业2025年贷款有关文件,包括贷款合同、展期合同、

借款凭证、付息凭证、还款凭证、贷款户交易流水明细、贷款用

途及资金支出证明材料等。

3.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。

4.企业及法人代表申报期内在 “信用中国” (http://

www.creditchina.gov.cn/)网站 “信息公示”中查询的 “失信被执

行人”和 “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”及 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”网站 (http://www.gsxt.gov.cn/index.html)查询的 “严重违

法失信名单”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 (加盖企业公章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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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企业对申报贷款数据资料真实性、申报贷款未享受其他

贷款贴息的承诺 (加盖企业公章)。

6.贴息贷款情况明细表 (附件2-1,加盖企业公章)及接

收贴息资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。

证明为复印件的须写明与原件一致。相关证明材料每个企业

单独胶装成册,扉页列清目录,并按目录顺序逐一编码装订清

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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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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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养
殖

场
贴

息
贷

款
情

况
明

细
表

单
位
:

万
元

序
号

所
属
县

( 市
、
区
)

养
殖
场

名
称

养
殖
畜
种

贷
款
银
行

贷
款
合
同
号

贷
款
用
途

贷
款
期
限

贷
款
金
额

贷
款
期
限

内
天
数

( 天
)

折
合
期
限
内

贷
款
额
度

折
合
期
限
内

贴
息
金
额

备
注

合
计
:

备
注
:
1.

本
表

统
计

贷
款

期
限

为
20
25

年
1

月
1

日
至
20
25

年
12

月
31

日
;
2.

贷
款

用
途

填
写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、

固
定

资
产

设
备

投
资

贷
款
;
3.

贷
款

期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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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
:
*

年
*

月
*

日

—
*

年
*

月
*

日
;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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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
期
限

内
贷

款
额

度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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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
养
殖

场
20
25

年
1

月
1

日
贷

款
10
00

万
元
,

贷
款
6

个
月
,

则
贷

款
期

限
内

是
18
1

天
,

折
合

期
限

内
贷

款
额

度
是
10
00

万
元

×
18
1
÷
36
5
=
49
5.
89

万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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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20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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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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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20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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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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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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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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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贴
息

资
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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